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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之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银星能源”）编制了本

说明。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853号《关于核准宁夏

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的批复，于2014年完成了重大资产

重组工作。重组方案如下：  

银星能源向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

的风电业务类相关资产及负债，本次交易以截至2013年5月31日目标

资产的评估值，即128,143.13万元为作价依据。同时，银星能源拟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包括中铝宁夏能源在内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4.27亿元。 

本次重组目标资产为中铝宁夏能源风电业务类相关资产及负债，

具体包括：  

1.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星风电）

100%的股权、宁夏青铜峡宁电风光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电风

光）100%的股权、宁夏天净神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

风电）50%的股权；  

2.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阿左旗分公司（以下简称：阿左旗

分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太阳山风力发电厂（以下简称：

太阳山风电厂）、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以

下简称：贺兰山风电厂）的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  

3.中铝宁夏能源集团风电设备（银川）制造基地（以下简称：风

电设备制造基地）的整体资产。 

二、重大资产重组之目标资产业绩承诺事项  

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上述目标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目

标所处行业特点、结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对银星风电、宁电风光、

神州风电、阿左旗分公司、贺兰山风电厂、太阳山风电厂采用收益法

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对风电设备制造基地采用成本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上述6家风电厂资产2014年、



 

 

2015年、2016年应实现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4,615.43万元、

5,459.87万元、6,358.00万元。  

2014年2月10日，银星能源与中铝宁夏能源签署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含

实施完毕当年），即2014年、2015年、2016年。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如果上述6项风电厂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积数小于评

估报告所对应的6项风电厂资产同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中铝宁夏能

源需以股份回购方式进行补偿。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3月24日出具《重大资产重组

购入资产2014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目标资产2014年度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07.90万

元，超过承诺数（原承诺利润4,615.43万元）392.47万元，交易对方

无需补偿。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3月17日出具的《重大资产重

组购入资产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目标资产2015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73万

元，受弃风限电影响，2015年度，目标资产完成盈利预测总额的43.46%

（原承诺利润5,459.87万元）。 

四、未完成利润承诺的说明 

2015年，我国以及宁夏自治区经济发展均呈现下行趋势，致使宁



 

 

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对区内新能源企业实施限制发电（《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保障性收购长效机制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风电限电率15%）。尤其进入10月份以后，宁夏

自治区政府利用火电拉动煤炭经济，主导区内火电企业与煤炭企业签

订了3000万吨的电煤销售合同，宁夏经信委也同时下发了宁经协办发

[2015]19号关于限制宁夏区内新能源企业发电的文件，对宁夏区内各

风电场平均限电60%以上，甚至在12月份对部分风电企业实施了高达

90%的限电措施。据国家能源局官方公布，宁夏区内风电企业2015年

度平均限电率为13%，限电量为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02.4%。根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3月17日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目

标资产2015年度弃风限电影响情况说明审核报告》，目标资产全年限

电量约为1.34亿千瓦时，发电小时数减少210.38小时，影响收入金额

为6,397.49万元，影响净利润金额为6,257.82万元。如不存在限电情

形，目标资产2015年度可完成净利润约8,631万元。 

五、公司董事会为完成利润承诺所做的努力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多措并举，最大限度地努力争取实现

对目标资产的利润完成承诺，一是多次以公司名义向宁夏自治区经信

委、宁夏电力公司等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争取获得相关部门（单位）

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全力争取交易电量；三是积极争取政策补贴；四

是大力挖潜降低目标资产可控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通过上述努力，

使目标资产全年完成的净利润增加约1,100万元。 

因经济下滑，银星能源公司所属风电企业于2015年第四季度遭受



 

 

区域性整体限电影响，作为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所依据的上网电量

因客观情形不能实现，且此客观情形不会改变。董事会拟同意交易方

中铝宁夏能源提出的以现金补偿方式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

补偿协议》的申请，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此申请进行审议，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后全权处理现金补偿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3 月 17 日 




